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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销是企业销售商品的一种重要方式，它采用先销

售后结算的模式，在两企业之间展开一种委托与受托的

销售行为。委托其他企业代销其商品方，称为委托方，代

销商品的企业是受托方。代销这种业务模式对新产品的

试销、开拓新产品市场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也为一

些市场不旺，甚至滞销的产品提供灵活的销路。同时它具

有节约库存资金、降低经营风险的优点，在商业企业、医

药流通类企业中被广泛使用。

代销业务的处理通常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视同买

断方式，这种方式下的具体情形也有两种，一种情形是受

托方和委托方签订代销协议，在协议中明确标明，受托方

在取得代销商品之后无论商品能否卖出，是否盈利，均与

委托方无关。这种情形下，委托方可以在代销商品交付且

符合收入确认条件时确认该批商品的销售收入并结转其

成本；受托方在接收商品时作为普通购进处理，在商品卖

出后进行销售收入的确认，这样，这种代销业务和普通销

售业务就没有本质区别。另一种情形是受托方和委托方

在代销协议中明确标明，受托方可以将没有售出的商品

退回给委托方，若受托方代销的商品在销售过程中出现

亏损，也可以要求委托方补偿。这种情形下，在代销商品

交付的同时，商品的风险并没有转移，商品的报酬也不确

定，因此不能确认收入和结转成本，委托方只能作为发出

商品核算，在受托方卖出商品、开具代销清单后，委托方

才可确认收入。

代销业务的第二种处理方式是收取手续费方式，这

种方式下的业务处理与视同买断方式下的第二种情形相

同，委托方在交付委托商品时按发出商品核算，收到代销

清单后确认收入。因此，在ERP中处理代销业务，按照委
托方与受托方确认销售收入和结转销售成本的时间与方

式的不同，可以分为按发出商品核算和按普通销售核算

两种模式。同时，代销退货的发生，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规定确认的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与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确认收入的时间存在的差异，都会使ERP
环境下的代销业务处理更加复杂。下文对ERP中上述两
种不同模式下受托方、委托方的业务处理分别进行分析。

一、ERP中受托方普通受托代销业务的处理
（一）按发出商品核算

1. 初始环境设置。
（1）集成启用ERP中的采购、销售、库存、存货、应收、

应付等供应链相关子系统（委托方相同）。

（2）建立账套时将企业类型选择为商业或医药流通，
系统才能处理受托代销业务（委托方相同）。

（3）设置“采购管理”选项。在采购管理系统的初始选
项设置中，勾选“启用受托代销”项，启用受托代销业务。

（4）设置“库存管理”选项。在库存管理系统的初始选
项设置中，勾选“有无受托代销业务”项，启用受托代销业

务。

该选项可以在“库存管理”中设置，也可以在“采购管

理”中设置；在其中一个系统的设置，会同时改变在另一

个系统的选项。

（5）对于受托代销商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存货档
案中必须勾选“是否受托代销”，并且把存货的属性设置

为“外购”。这样，在进行受托代销业务处理时，才能从存

货档案中调出该商品。

2. 业务流程及单据流程。见图1。
（1）委托方发货、受托方收货后，由采购部门在采购

系统中填制受托代销到货单。

（2）仓储管理部门验收办理入库手续后，在库存系统
中填制受托代销入库单。

（3）财务部门根据审核无误的入库单，在存货核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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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执行正常单据记账。

（4）根据记账后的受托代销入库单，编制
受托代销商品的入库凭证。

（5）待受托方售出代销商品后，开具代销
商品清单交于委托方，委托方根据代销清单开

具发票。

（6）受托方收到委托方的发票后，采购部
门在采购系统中进行受托代销结算，结算后系

统会自动生成受托代销发票和受托代销结算

单。

（7）财务部门接收受托代销发票，在应付
款管理系统中先进行应付单据审核，再根据审

核无误的发票编制凭证。

（二）按普通销售核算

视同销售方式的第一种情形下，企业的代

销商品按普通销售核算。这种情形下，代销与

委托方直接销售商品给受托方没有本质的区

别。对于代销商品，受托方按照正常购进商品

处理，委托方按照正常销售商品处理，在此不再赘述。

二、ERP中委托方普通委托代销业务处理
由于按普通销售核算的方式下，委托方按照正常销

售商品处理代销业务，因此委托代销业务处理仍主要研

究“按发出商品核算”的情况。

1. 初始环境设置。
（1）设置销售管理选项。在销售管理系统的初始选项

设置中，勾选“有委托代销业务”项，启用委托代销业务。

（2）设置库存管理选项。在库存管理系统的初始选项

设置中，勾选“有无委托代销业

务”项，启用委托代销业务。

该选项可以在“库存管理”中

设置，也可以在“采购管理”中设

置；在其中一个系统的设置，会同

时改变在另一个系统的选项。

（3）设置存货核算选项。在存
货核算系统的初始选项设置中选

择委托代销成本核算方式为“按

发出商品核算”，选择销售成本核

算方式为“销售发票”。

2. 业务流程及单据流程。见
图2。
（1）委托方发货后，销售人员

在销售管理系统中填制并审核委

托代销订单。

（2）根据委托代销订单在销
售管理系统中填制委托代销发货

单并审核。经审核的委托代销发货单自动生成销售出库

单传递到库存管理系统。

（3）销售部门通知仓库备货，在库存管理系统中审核
销售出库单，根据审核后的销售出库单出库。

（4）财务部门根据审核无误的销售出库单，在存货核
算系统中进行发出商品记账。记账后，根据委托代销出库

单编制委托代销商品出库凭证。

（5）受托方在销售代销商品后，根据销售情况开具代
销清单交给委托方。

图 1 受托方业务及单据流程

图 2 委托方业务及单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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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销售部门根据代销清单在销售系统中完成结算

处理，生成委托代销结算单。审核后，系统自动生成销售

发票。

（7）财务部门对委托代销发票在应收款管理系统中
先进行应收单据审核，再根据审核无误的发票编制凭证。

三、ERP中特殊代销业务的处理
（一）退货业务

根据退货的时点不同可分为代销结算前退货与代销

结算后退货。同时代销业务的处理方式不同，退货业务的

处理流程就会不同，“按普通销售核算”双方的业务处理

与普通销售业务处理相同，退货亦同。因此，本文仅对“按

发出商品核算”的情况进行探讨。

1. 通常发生在结算前的退货多因货物的质量、品种、
数量有问题。其特点是：受托方未将该货物销售，未与委

托方办理销售结算。

（1）受托方：在采购管理系统中按照退货的数量、金
额填制并审核到货退回单，在库存管理系统中生成并审

核红字受托代销入库单（数量为负数），在存货核算系统

中对红字受托代销入库单进行正常单据记账，并根据记

账后的单据生成退回凭证，回冲受托代销入库凭证。

（2）委托方：在销售管理系统中按照退货的数量、金
额填制并审核委托代销退货单，在库存管理系统生成并

审核红字销售出库单（数量为负数），在存货核算系统中

对红字销售出库单进行发出商品记账，并根据记账后的

单据生成退回凭证，回冲委托代销发出商品凭证。

2. 结算后退货。发生在结算后的退货，受托方已将商
品售出，并且已经开具了代销清单，委托方已经根据代销

清单确认了收入、结转了成本。这时将商品退回给委托

方，不仅要冲销发出商品，对确认的销售成本及销售收入

也要回冲。

（1）受托方：在采购管理系统中按照退货的数量、金
额填制并审核到货退回单，在库存管理系统中生成并审

核红字受托代销入库单（数量为负数），在存货核算系统

中对红字受托代销入库单进行正常单据记账，并根据记

账后的单据生成退回凭证，回冲受托代销入库凭证。在采

购管理系统填制并审核受托代销结算单（数量为负数），

复核后自动生成红字专用发票，在应付款管理系统审核

红字专用发票，生成冲销受托代销采购的凭证。

（2）委托方：在销售管理系统填制并审核委托代销结
算退回单，复核后自动生成红字销售专用发票，在存货核

算系统根据红字销售专用发票进行发出商品记账，生成

结算后退货凭证（即冲销结转销售成本的凭证）。

在销售管理系统根据退货的数量和金额填制并审核

委托代销退货单，在库存管理系统中生成并审核红字销

售出库单（数量为负数），在存货核算系统中进行发出商

品记账，根据销售出库单生成退货的凭证（即回冲委托代

销发出商品的凭证），在应收账款系统中审核红字销售专

用发票，生成冲销销售收入的凭证。

（二）代销业务中的增值税特殊处理

一般情况下，代销业务收入与增值税纳税义务确认

时间相同，即收入与成本的确认在增值税纳税义务确认

期内。但是，《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还规定了两类特

殊情况的增值税确认时间：一是企业如果在收到代销清

单前已收到全部或部分货款，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

到货款的当天；二是对于发出代销商品超过180天仍未收
到代销清单及货款的，应视同销售实现，一律征收增值

税，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发出代销商品满 180天的当
天。

以上两种情况，收入确认与增值税纳税义务确认时

间产生了差异，不能在收入确认时计算并确认增值税，应

按税法规定日期确认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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